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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第二批

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的通知

市委党校，重庆社科院，市级有关部门，高等学校，市级社科社团、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有关社科单位，区县社科联：
2011年，根据相关规定，市社科联命名了149名重庆市第一批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几年来，市级社科普及专家广泛参与全市社科普及活动策划和咨询，参与项目评审、读物编写、基地建设、队伍培训和组织、开展人文社科知识专题讲座等各项社科普及工作，较好地发挥了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作用。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调动我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我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大众化、社会化和经常化，不断壮大我市社科普及专家队伍，促进我市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按照《重庆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和《重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遴选实施办法》的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重庆市第二批社会科学普及专家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凡在我市各区县、高校社科联，各高校、市委党校、市社科院，各市级社科社团、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科普基地等单位中，符合条件的社科理论工作者，均可以申报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二、申报条件
申报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数据库的专家，需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热心社科普及事业；
（二）学术水平高，理论功底扎实，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副处以上职务；

（三）主持过省（部）级社科普及课题一项及以上的；以第一作者名义出版过社科普及读物一部及以上的；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社科普及论文两篇及以上的；独立策划、组织或参加过省（部）级以上社科普及活动，社会反映良好的；有5年以上的社科普及工作经历，成绩显著的；

（四）身体健康，年龄在60周岁以下。
三、主要任务

通过遴选进入重庆市社科普及专家数据库的专家，可以承担以下任务：

（一）参与我市社科普及规划项目选题的编写和指南策划；

（二）参与我市社科普及项目的评审、成果鉴定等工作；

（三）参与我市社科普及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

（四）参与我市社科普及事业的其他相关工作。

四、遴选程序

遴选我市第二批社科普及专家的程序是：在个人申报和所在单位审查推荐、市社科联组织相关专家评审的基础上，由市社科联办公会议最终审定。具体程序为：
（一）申报人填写《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库信息采集表》，并附申报人本人相关成果复印件和有关佐证材料，报本单位进行全面审查；

（二）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在申报人所填写的《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库信息采集表》上签注推荐意见，申报人所提供的相关佐证材料需由所在单位签注“复印属实”等意见并加盖公章；
（三）市社科联对通过所在单位审查的申报材料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终审，根据专家的终审意见最后遴选并确定入库专家名单；

（四）将遴选结果进入重庆市社科普及专家数据库，并向入库专家颁发《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荣誉证书》。

五、管理制度
（一）重庆市社科普及专家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调整一次，凡是符合条件的及时增补进专家库；

（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退出专家库：①年满60周岁的专家；②调离本市的专家；③连续三年在社科普及领域没有作为的专家。
六、工作要求
（一）遴选社科普及专家必须坚持标准，实事求是，宁缺勿滥。如发现弄虚作假者，除撤销其申报资格外，还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各高等院校、市委党校、市社科院等社科理论专家资源集中的单位，要积极组织和动员本单位符合条件的社科理论工作者申报我市社科普及专家；

（三）《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信息采集表》和《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信息汇总表》，可从市社科联网站www.cqskl.com/下载中心/其他下载资料栏，或从重庆社科普及网站www.skpj.cn/公告栏中下载； 

（四）各有关单位将专家信息采集表汇总后，请于2014年6月30日前，将电子文件发送至电子邮箱cqskpj@163.com，邮件标明“专家申报”；纸质申报材料（含信息采集表一式5份，信息汇总表1份和佐证材料1份）报送市社科联普及部，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建新东路3号百业兴大厦12楼1212室。
附件：1. 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信息采集表；

2. 重庆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信息汇总表。
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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